
“代理退保”黑产，小心财保皆空 
 

“全额退保，不成功不收费、招代理、专业维权、法务援助”....... 

近年来，一些个人或组织声称可“全额退保退息”，怂恿、诱导消费者恶意

投诉，从退保费用中谋取大额利益。 

“代理退保”产业链已成保险业毒瘤，不仅扰乱保险公司的正常经营秩序，

更损害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时不慎自食苦果的案例屡见不鲜。 

“代理退保”这条黑色产业链一直屡禁不绝。。。 

“代理退保”黑产 之“七步走” 

第一步：打广告、买信息、搜集投保信息 

搜集信息渠道包括微信朋友圈、专用微信群、抖音、小红书、百度贴吧（退

保吧/保险吧等）、财商训练营、招募广告以及非法买到的个人信息等。 

第二步：以“全额退”为幌子怂恿退保 

接触客户，了解投保经过，完善信息，找准产品漏洞，怂恿退保，承诺全额

退。 

第三步：签署协议、收取定金 

“代理退保”团伙主要目的是为收取退保手续费，一般占到退保金额的

30%-50%，并承诺如果退保不成功，将会退还给客户，而真相是手续费"只进不

出"，团伙会采取各种办法拒绝归还费用。 

第四步：切断客户与保险公司的联系 

指导客户取证，要求客户配合去保险公司修改联系方式，甚至有代理直接控

制客户手机号、银行卡，阻断客户与保险公司联系。退保到手后，收取退保金报

酬，但收代理费并不是结束。 

第五步：销售别家公司保险、收取佣金  

通过对客户收入状况的了解，推荐新保险产品，或者其他投资理财、借贷产

品，再一次收取保险公司或其他机构的佣金 

第六步：把客户信息卖给下一家 



   业务价值开发完成后，将信息再次转卖给下一家。 

第七步：升级模式，招聘代理，开网课收费  

通过线下集中培训，线上传播书面、语音、视频等多种形式的教学素材，包

装成收费课程。培训内容包括：激发需求、介绍投诉流程、编造投诉理由、钓鱼

取证、施压沟通等。 

“代理退保”之“风险” 

保障 

消费者退保后丧失了风险保障，未来再次投保时，由于年龄、健康状况的变

化，可能将面临重新计算等待期、保费上涨甚至被拒保的风险。 

资 金 

退保后诱导消费者“退旧投新”，购买所谓“高收益”理财产品或其他公司

保险产品以赚取佣金；利用其所掌握的消费者证件信息等，截留侵占消费者退保

资金；有不法团伙诱导消费者参与非法集资，一旦落入骗局，消费者资金损失难

以挽回。 

法 律 

“代理退保”恐会教唆、指使、诱导一些法律意识淡薄的消费者编造理由、

伪造证据、提供虚假信息进行投诉、举报或诬告，消费者可能因此参与非法行为，

甚至构成欺诈，严重干扰社会经济生活秩序，从而面临法律风险。 

信 息 

“代理退保”要求消费者提供身份证、户口簿、收入证明、保单、银行卡、

联系方式、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等敏感隐私信息，存在信息泄露的严重风险隐患。



很可能被不法分子恶意使用进行诈骗、洗钱、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活动；甚至在

消费者不知情情况下办理网络借贷，使消费者蒙受各种未知损失等。 

信 用 

“代理退保”个人或机构在代理投诉全额退费时可能造成消费者贷款逾期、

保费断交等合同违约，从而形成征信不良记录或是被列入“黑名单”，进而对消

费者未来的贷款、出行、就业和任职等产生不良影响。 

“代理退保”之“局中局” 

“退保”· 局 

近日，上海市公安局通报一起内外勾结的特大“代理退保”职务侵占案，破

获以李某、刘某、徐某三人为首的专业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67 名；警方

初步查明该犯罪团伙侵占企业佣金、奖励津贴 6000 余万元。 

2020 年 4 月，投保人李女士接到自称是投保的保险公司专属客服的刘某上

门答谢，期间刻意对比另一款保险，指出李女士所购保险的不足。 

李女士遂萌生退保念头，刘某当即表示可以代办全额退保，随后李女士成功

全额退保，并从刘某处重新购买所谓“更划算保障更全面”的保险。 

李女士在后续的一次理赔过程中意外得知自己的专属客服竟然变成张某，而

且新买的保险理赔额度比之前所买的大幅降低，刘某也无法联系。后经保险公司

调查发现，刘某并非该保险公司员工。 

2020 年 8 月，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接到辖区一家保险公司报案，称近期

陆续接到不少客户投诉，反映有自称公司业务员的人联系劝说全额退保并重新投

保。 

据此，该公司内部启动自查，发现有公司下属销售团队与非法销售保险的团



队内外勾结，以挂单形式骗取公司对新人员工的“开单”激励奖金。 

“代理”· 局 

2018 年以来，有着十余年保险从业经历的徐某，大量招募保险公司离职人

员，组成非法销售保单团伙，在全国多地设立“网点”，实施层级化管理，分工

明确。 

该团伙勾结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在职人员李某、刘某等，获得新入职保险代

理人信息和保险投保人信息，随后由团伙销售人员冒充保险公司在职业务员，以

电话、上门等方式，利用“产品升级”“原保单全额退保”等话术游说、诱骗投

保人退保后重新购买新保单，或在投保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代其办理“保单贷”用

于支付新保单，并将新保单以挂单的形式挂靠在保险公司新入职人员名下，利用

保险公司对新入职人员的新人津贴、业绩奖励等额外补贴制度，骗取保险公司发

放的额外奖金补贴。 

  为了规避保险公司每月新人津贴的上限要求，团伙还规定不能将保单集中在

同一名业务员身上，而是分摊给不同业务员，以保障利益最大化。 

此外，李某、刘某等人利用保险公司管理漏洞，大量招募新人加入销售团队，

其中不少人根本没有保险从业资质或就是挂名吃空饷，团队人数一度达到 300

余人。随后，两人利用职权非法查询获取大量投保人信息，提供给徐某团伙。同

时，为规避内部监察，两人提供的都是外省市的投保人信息，供徐某团伙进行异

地展业。 

…… 

破· 局 

根据上海警方通报内容，经过半年多的循线深入侦查，一个以李某、刘某等

人为首的职务侵占团伙逐渐浮出水面；同时一个以徐某为首的非法销售保险团伙

也进入警方视线，两个犯罪团伙内外勾结、相互交织、环环相扣。 



  2021 年 5 月，专案组在上海、湖北、江苏、安徽等地同步开展集中收网行

动，成功将本案 67 名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当场查获各类保险合同文书 300 余

份，保险公司内部冻结涉案 3000 余万元的佣金、奖励津贴。 

  目前，李某、刘某、徐某等 23 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职务侵占罪已被依法批

准逮捕，44 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初步查明该犯罪团伙侵占

企业佣金、奖励津贴 6000 余万元。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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